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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要點 民國 105年 10月 04日 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5年 11月 1日校長核定通過 

 

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權

益，特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原則」，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下稱勞動助理)，係指學生接受本校僱用從事勞務

性之工作，雙方具僱傭關係，並領取工資者。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另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勞動助理管理制度，勞資雙方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暨其施行細則、本要

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本校各單位僱用勞動助理時，應先洽詢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並依規定至遲於僱用日

前完成僱用程序及簽訂勞動契約。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僱用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工資、權

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五、勞動助理工資應依約定時間核發，如遇例假日則順延。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

等特殊原因者，從其約定。 

    前項工資不得預扣作為違約金或損害賠償之用。 

六、勞動助理給假依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工作規則相關規定

辦理。 

前項人員請假或調整工作時間者，應事先辦妥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

急事故，應口頭報告雇用人，經其同意後委請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辦理請假手續時，雇用人得要求勞動助理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其請假及出勤紀

錄由雇用人自行管理，並依勞基法規定，保存出勤紀錄至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前項所稱雇用人，係指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及教師。 

七、勞動助理之指揮監督、考核、獎懲由雇用人自行辦理。 

八、本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於

勞動助理到職當日辦理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其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

亦應主動申辦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除有特殊情形外，原則由

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其所衍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應視責任歸屬由勞

動助理或雇用人其中一方負責繳清。 

九、勞動助理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基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並提出

書面申請，經雇用人核准後，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職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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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前項規定程序辦理逕行離職，致本校受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並

得於其離職證明書上加註紀錄。 

十、勞動助理或本校之一方，於聘僱期間，有勞基法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4 條及本

校工作規則所訂終止契約之情事者，依勞基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雇用人與勞動助理於僱用期間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勞動助理應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違者議處。 

   （二）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三）勞動助理於工作時間內，非經雇用人允許，不得擅離工作崗位；因業務及管

理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 

   （四）勞動助理在職期間因執行工作而知悉、接觸、取得本校之任何業務相關資料，

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以善盡保密義務，除依法令規定或取得本校書面同意

外，不得擅自對外公布、告知或移轉予任何第三人或協助第三人獲悉該資料

與機密之內容；以上義務不因勞動契約終止、撤銷、無效或不成立而失其效

力。如有違反者，應負相關民、刑事責任。 

   （五）勞動助理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自主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暴脅迫手段處理相關之衝突。 

（六）勞動助理與雇用人遇有勞資爭議問題時，應先向雇用人或其上級主管反映、

協調，仍不能妥處則按本要點第 15 點規定處理。 

十二、勞動助理協助或參與雇用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

外，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及專利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十三、勞動助理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實施一般體格檢查，惟本校學生於入學時已

執行體格檢查並將檢查結果交由衛生保健組管理者，得免重複受檢。 

非本校學生，一律依上述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十四、為增進校內和諧及落實學生權益保障，本校設置「保障學生勞動權益爭議處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處理委員會）」。 

處理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督導本要點所屬單位之副校長、主任秘書、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學生代表2人、教師代表1人、法律專家1人所組成，並

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由召

集人增聘一至二人為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學生代表由學生組織推薦，由校長聘任之；教師代表、法律專家由校長聘任

之。學生代表、教師代表及法律專家任期一年。 

十五、勞動助理對於本校勞動條件或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處理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六、處理委員會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會議，除有不受理或中止評

議之情形外，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作成評議結果報告，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當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十七、勞動助理申訴應出具申訴書且載明下列事項，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

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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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訴人姓名，所屬單位。 

   （二）原措施之單位或收受或知悉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三）希望獲得之具體補助。 

   （四）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五）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其他救濟。 

十八、處理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評

議。但評議結果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本校應於作成前項評議結果後10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及雇用人。 

對於申訴處理結果，雙方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調

解、仲裁或裁決。 

十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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